
中苑名都 3#桥架材料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098
甲方（全称）：陕西信实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302MA6XG86U03

乙方（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甲、 乙双方经协商，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相关材料、设备采购事宜，达成以下条款：

一、产品清单：

序

号
品名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单位）
总价（元） 备注

1 桥架 150×100 米 600 18.39 11032.50 1.2mm

2 桥架 300×100 米 170 28.34 4817.38 1.2mm

3 桥架 300×150 米 280 33.91 9495.50 1.2mm

4 桥架 400×200 米 130 45.91 5968.63 1.2mm

5 桥架 500×200 米 26 74.05 1925.30 1.2mm

6 桥架 600×200 米 330 84.80 27984.00 1.2mm

7 桥架 800×200 米 150 111.36 16704.38 1.2mm

8 桥架 800×300 米 20 129.60 2592.00 1.2mm

9 桥架直角弯头 100×100 个 10 14.63 146.25

10 桥架直角弯头 150×100 个 44 16.63 731.50

11 桥架下弯头 150×100 个 55 16.63 914.38

12 桥架直角弯头 200×100 个 15 19.63 294.38

13 桥架三通 200×100 个 3 26.00 78.00

14 桥架直角弯头 300×100 个 21 25.63 538.13

15 桥架下弯头 300×100 个 5 25.63 128.13

16 桥架三通 300×100 个 11 36.88 405.63

17 桥架水平弯头 300×150 个 2 30.75 61.50

18 桥架三通 300×150 个 4 44.25 177.00

19 桥架横担 500×200 个 25 3.88 96.88 加厚



20 桥架横担 600×200 个 200 4.50 900.00 加厚

21 桥架横担 800×200 个 130 8.88 1153.75 加厚

22 丝杆 Ф10 米 650 2.00 1300.00

23 丝杆 Ф12 米 1500 2.25 3375.00

24 五件套 Ф10 套 1500 0.23 337.50

25 五件套 Ф12 套 1600 0.38 600.00

26 角铁 L50×4 根 30 87.50 2625.00

27 防锈漆 灰色 桶 25 250.00 6250.00

28 膨胀栓 Ф8×6 个 300 0.38 112.50

29 桥架直角弯头 400×200 个 19 41.38 786.13

30 桥架三通 400×200 个 2 59.75 119.50

31 桥架直角弯头 500×200 个 2 74.13 148.25

32 桥架下弯头 500×200 个 1 74.13 74.13

33 桥架直角弯头 600×200 个 4 93.38 373.50

34 桥架下弯头 600×200 个 4 93.38 373.50

35 桥架异型三通 600×600×400 个 3 127.38 382.13 高 200

36 桥架异型三通 300×300×600 个 1 127.38 127.38 高 200

37 桥架三通 600×200 个 6 127.38 764.25

38 桥架直角弯头 800×200 个 2 144.88 289.75

39 桥架三通 800×200 个 1 189.50 189.50

40 桥架异型三通 800×800×600 个 3 189.50 568.50 高 200

41 桥架异型三通 800×800×300 个 1 189.50 189.50 高 200

42 桥架三通 800×300 个 1 220.38 220.38

43 桥架下弯头 800×300 个 1 168.50 168.50

44 桥架横担 100×100 个 100 0.75 75.00 加厚

45 桥架横担 200×100 个 50 1.00 50.00 加厚

46 桥架横担 150×100 个 340 0.88 297.50 加厚



47 桥架横担 300×100 个 360 1.38 495.00 加厚

48 桥架横担 400×200 个 170 2.25 382.50 加厚

49 合计 106820.05

总计（含税）：人民币 106820.05元（大写：壹拾万零陆仟捌佰贰拾元零伍分）

说明：1.价款为含税落地价，包含生产、包装、税金、运输、装卸至甲方指定地点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甲方需

追加采购数量时乙方保证及时供给，且产品价格不高于本合同约定单价。

2.乙方所供材料符合国标。

二、产品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

2.1 符合国家标准；产品进场前，乙方提供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

2.2 甲方确定的品牌、规格型号、样品为交货验收的依据。

2.3 乙方保证交货产品各项性能不得低于上述标准。除例行送检外，甲方保留随时抽检及送检产品的

权利。不论何时，如发现乙方所供产品为假冒伪劣产品或不合格产品，乙方承担检测费用，退还全部货款

及合同约定货款等额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工期延误、返工、更换等全部损失。

2.4 本合同所供产品技术要求按国家相关质量标准执行。乙方应在供货时附所供产品的质量检验报告

及合格证、生产厂家的相关资质证明。

三、包装：产品包装由乙方负责，应保证产品在工地现场堆放、搬运中防潮、防雨、防锈、防震、防

腐蚀等要求，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且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包装方式。

四、产品交货、验收与计量方法

4.1 交货

4.1.1 乙方负责送货、卸货至 宝鸡市渭滨区公园路中苑名都 3 号楼甲方工程管理人员指定地点。

4.1.2 交货前五天，乙方应书面知会甲方到货的时间并得到甲方确认，甲方负责准备场地和组织交货

验收人员。交货前 24 小时，乙方书面知会甲方到货的准确时间并得到甲方确认，应精确到小时，到货时间

迟到 4 个小时以上的或者未通知准确到货时间的，乙方每次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壹仟元整。乙方分批交货的，

每批次按上述约定履行到货通知义务。

4.1.3 乙方接受甲方对供货期调整、暂停供货、恢复供货的要求，具体方式为：甲方提前五天发出书

面通知，乙方确认收到后即可执行，对此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赔偿及违约责任。

4.2 验收

4.2.1 交货验收应在货物于甲方指定地点落地后进行。验收采用三方验收，乙方将盖有印章的交货单

交甲方后，与甲方、乙方、加工方进行交货计量和验收，主要进行核对数量和规格、型号、产地等外观瑕

疵，如因客观原因无法现场立即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检验的，数量和外观瑕疵检验期限为 3 个月，甲方



应在检验期限内提出异议。除数量及外观瑕疵外的其他内在质量问题，检验期限为 2 年，甲方应在检验期

限内提出异议。产品质量保证期长于约定检验期限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产品存在质量、制造、设计、性

能方面缺陷的，产品缺陷责任由乙方或生产者承担；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或生产者赔偿。

4.2.2 存在数量及规格型号、产地、质量等级、尺寸、颜色、铭牌参数、包装及标识完整、完好程度、

交货资料方面外观瑕疵的情况的，甲方有权拒收、部分拒收、退货、部分退货直至解除本协议，并向乙方

索赔因此造成的其他工期延误、返工等损失。对于假冒伪劣产品或不合格产品，按本协议 2.3 条规定处理。

4.2.3 甲方有权随时抽检及送检产品，送检不合格的，按本协议 2.3 条规定处理。

4.3 计量方法

4.3.1 甲方接受产品的数量计量以交货验收合格的数量为准，但不能超过产品清单约定数量（甲方进

行数量变更的情况除外）。可以现场计量的，由乙方准备材料/设备计量验收单，计量完成后，各方签字确

认。无法现场计量的，按本协议 4.2.1 条规定处理。

4.3.2 乙方接受甲方增加供货数量的要求，具体方式为：甲方提前 3天（大批订货需提前 7天）发出

书面通知，乙方收到后应立即执行。

五、交货时间：乙方应在甲方支付预付款后 3 日内一次性交货完毕。每迟延交货一天，乙方应向甲方

支付全部货款总价 1%的违约金,延迟超过 1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按本合同第 8.3 条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

六、结算：全部产品到货并验收合格后，双方按本合同约定价格和计量数量进行结算。

七、价款支付

7.1 预付款：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70%作为预付款；

7.2 结算款：乙方全部产品到货，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结算款的 99%，剩余 1%在甲方

指定地点消费抵扣。

7.3 甲方付款前，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合法合规的税率 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由此产生的责任由乙方承担；如果乙方提供的发票出现税务问题，乙方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八、争议违约

8.1 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8.2 若乙方所供产品出现破损等质量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不合格产品退场，更换为合格产品，

由此造成工期延误所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8.3 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乙方须赔偿甲方经济损失，同时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 20%的违约金。

九、通知及送达

9.1 甲方地址：宝鸡市渭滨区中苑名都 3 号楼，邮编：721000 ，收件人：李志高，电话：15592509953 .

乙方地址： ，收件人: ，电话： 。

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信件、文件、数据电文等，应当发送至本条约定的地址、联



系人和通信终端。同时采用多种方式的，以其中最快达到对方者为准。以电话通知方式向送达的，一方保

留的语音通话记录、短信、微信等可作为送达凭据。

9.2 一方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发生变化，应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对

方当事人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3 本合同约定的地址、联系人及电子通信终端亦为双方工作联系往来、法律文书及争议解决时人民

法院和/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人民法院和/或仲裁机构的诉讼文书（含裁判文书）向合同任何

一方当事人的上述地址和/或工商登记公示地址（居民身份证登记地址）送达的，视为有效送达。当事人对

电子通信终端的联系送达适用于争议解决时的送达。

十、其他

10.1 质量保修：乙方应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关于设备材料质量保修的有关规定，对交付甲方使用

的设备材料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10.2 现场安全：乙方进场后应遵守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安全；如造成事故，责

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十、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持肆份，乙方持壹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同附件：1. 收款账号证明

甲方： 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订立地点： 宝鸡



附件 1：

收款账号证明

致： 陕西信实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

我司账号资料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贵公司请按上述资料付款，我单位承诺若上述收款银行账户资料发生变化及时书面通知贵公司。

如因我单位提供收款银行账户资料错误，导致相关款项支付不到位，则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责

任由我单位承担。被退票款项在贵公司收到我单位的《账号信息更正声明》15 天后再次办理付款，我单位

承诺不得因资金理由导致工期延误、质量下降等情况发生，否则甲方有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索赔。

联系资料：

我单位经办人： ，电话： 。

（盖章）


